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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110學年度花蓮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

「撿塑.減塑」海廢創作比賽 

 
一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0學年戶外與海洋教育實施計畫。 

二、源起： 

  花蓮的海岸不只有石頭、斷崖，還有許多住海邊或是來自大海的生物，當 

然也有許多人們所留下來的痕跡，到海邊走走將發現來自大海的寶藏，再隨手帶

走沿途的垃圾，參與海廢創作比賽，賦予它新的生命力。也期望透過本次比賽能

激發縣內學子在海洋永續與環境教育的精神，進而引領花蓮的學子從小開始一步

步邁向親海、知海、愛海的生活素養。 

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、花蓮縣教育處課程科 

 

四、承辦單位：新城鄉康樂國小、秀林鄉文蘭國小 

 

五、協辦單位：豐濱鄉新社國小、瑞穗鄉富源國小 

 

六、參賽對象 

花蓮縣110學年度公私立國小及國高中學生，每件參賽作品之作者至多2人，可

跨班跨校合作。 

 

七、報名方式 

(一)、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1年4月29日下午四時前，親送至康樂國小、文蘭國小

新社國小、富源國小或郵寄至康樂國小971花蓮縣新城鄉康樂一街38號李國

華主任收（郵寄請裝箱並以郵戳日期為憑）。 

(二)、請自花蓮縣教育處或公文系統下載寫報名表，填寫紙本報名表1式1份連同作

品繳交，依參賽人員選取「國高中組」或「國小組」、並依作品選取「實用

類」或「藝術類」類型報名。 

 

八、競賽方式及評選辦法 

(一)、作品大小限制：作品正確平放後長＋寬＋高在60公分以內。 

(二)、需於111年4月29日下午四時前完成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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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、主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進行書面審查，各主題評分標準如下： 

評分項目 審查內容 比例 

主題性 

1. 作品素材以淨灘所撿拾的海廢為主。

若作品因完整度的考量，需使用到非

海廢素材，請盡量以二手或可回收素

材為主。 

2. 其他學校、教師容易推廣。 

30% 

藝術性 

實用性 

1. 藝術類評比：整體表現、技法，創作

意涵。 

2. 實用類評比：作品實用性、整體表

現。 

40% 

創新性 
1. 構思的新穎性、開創性與特色性。 

2. 創作理念具啟發性。 
30% 

 

(四)、依據上述評分標準，各組各類將選出5件優選作品及佳作數名等為入選作品。

入選名單110年5月18日公布於花蓮縣教育處處務公告及花蓮縣海洋教育綱站，

並以電話通知入選者就讀學校。 

 

九、競賽奬勵 

   (一)、國小組優選藝術類、實用類各5件：1000元禮券，縣級奬狀乙紙。 

   (二)、國小組佳作藝術類、實用類各5件：500元禮券，縣級奬狀乙紙。 

   (三)、國高中組優選藝術類、實用類各5件：1000元禮券，縣級奬狀乙紙。 

   (四)、國高中組佳作藝術類、實用類各5件：500元禮券，縣級奬狀乙紙。 

   (五)、以上各組各類獲優選之指導老師：縣級奬狀乙紙。 

※ 各項獎勵名額得視參賽件數及成績酌予調整，參賽作品未達水準時，獎勵名額

得以從缺。 

 

十、注意事項 

(一)、各校報名件數不限，每件作品至多以2人為上限，同一作者至多2件參賽作品，

但需報名不同類別，否則取消參賽資格。 

(二)、主辦單位擁有對參賽作品審查之權利。凡內容涉及色情、暴力或有妨礙社會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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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風氣之圖像或文字等，主辦單位得取消該參賽者之參賽資格，若為得獎作

品，則追回已頒發之獎項並公告之。 

(三)、參賽作品，若未入選需領回者，請洽康樂國小李主任。 

(四)、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歸屬主辦單位，作品逕存花蓮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，

本中心擁有推廣、借閱、公布、印製、發行、重製及公開展示播放、上網等之

權利，不另支付酬勞或任何費用，並不作為商業活動之教材。 

(五)、敬請注重智慧財產權，參賽作品若涉及抄襲或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，所有法

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。 

(六)、凡參加報名者，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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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報名表及授權同意書 

花蓮縣110學年度花蓮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

「撿塑.減塑」海廢創作比賽報名表及作品授權同意書 

組別：□國小組 □國高中組 

編號(由主辦單位填寫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類別：□藝術類 □實用類  

作品名稱  

創作說明 

 

 

 

 作者一 作者二 指導老師 

姓名    

性別   □男    □女   □男    □女   □男    □女 

學校    

聯絡電話 
  （O） 

手機： 

 

    本人為本作品作者之監護人，同意將本作品授權於競賽主辦及承辦單位進行非營利

或推廣之使用。 

一、 授權條件：無償 

二、 授權範圍：編輯權、重製權、改作權、散布權、公開展示權、公開演出權、公開上映

權、公開播送權、公開傳播權、公開口述權。 

三、 授權人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，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

者同意與授權。 

四、 本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、專利權、商標權、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

形。本作品及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，若因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，而致主辦單位受有損

害，授權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五、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，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。 

此致 

花蓮縣政府教育處 

 

家長/監護人簽章：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。 

 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